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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14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停止向

违法建设项目供应混凝土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

根据《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佛山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的通知》（南府〔2018〕13号）文件要求，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不得向未依法取得用地、规划、建设等合法审批手续，或者未按批准内容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包括违法建设的农村自建房）供应混凝土。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应责令相关单位停工改正，并报告相应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对继续违法施工、拒不停止供应混凝土的，应将相应的混凝土生产企业报告至我局。我局将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相应的诚信扣分，并按《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要求抄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查处。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3月1日        
（联系人：文亮，联系电话：8633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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